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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免地價或以象徵式地價把土地批租予“私人會所”(當局現稱之為“私

人體育會所”)，以發展體育康樂設施供會員使用，這做法由來已久。這類作私

人體育康樂用途的契約，一般稱為“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截至二零一三年三

月三十一日，有 27 個私人體育會所獲批共 32 份契約，總共涉及約 430 公頃土

地。在這 32 份契約中，23 份已在二零一一或二零一二年期滿。截至二零一三

年九月三十日，其中七份契約已獲續期，其餘 16 份則仍根據“暫緩”安排等待

續期。  

2. 民政事務局是負責監管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的政策局，而地政總署則協助

民政事務局管理契約。審計署最近審查了免地價或以象徵式地價批予 27 個私

人體育會所的 32 份契約，並集中研究政府如何管理這些契約。如何有效使用

這些土地也是備受關注的事宜。

政府在一九六九和一九七九年所作的政策決定

3. 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的現行政策　政府有關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的現行政策

主要是基於在一九七九年當時的行政局通過的原則，距今已超過 30 年。除了

行政會議於二零一一年七月通過的“進一步開放設施的規定”(見下文第 9 段)

外，該政策至今未有作出重大修訂。契約的政策主要根據兩份檢討報告的建議

制定，兩份報告一份在一九六八年發表，另一份則在一九七九年。行政局在一

九六九和一九七九年分別通過該兩份報告，包括採納隨一九七九年報告付上的

“康樂會所特別批地條件”(以下稱之為“一九七九年特別條件”)(第2.2至2.6段)。

4. 有需要監察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的使用情況　一九六八年報告和一九

七九年報告建議，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特別條件應訂明契約獲批時的康樂用途，

以及除在特別條件內訂明的用途外，新契約必須嚴格禁止使用有關土地作非康

樂用途。如發現任何現有會所把土地用作特別條件所訂明用途以外的非康樂用

途，當局會要求該會所遵守契約條件，或在政府可接納的情況下修訂契約，並

要求該會所繳付所涉部分土地的地價，又或要求該會所無條件交還所涉土地。

免地價或以象徵式地價  
直接批出土地予私人體育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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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審計署發現，當局並沒有充分執行行政局在一九六九和一九七九年就契

約需要清楚訂明可容許的康樂用途的政策決定 (第 2.8 及 2.9 段)。

5. 鑑於沒有清楚訂明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可容許的用途，加上政府內部

沒有任何規劃標準以決定契約土地用作各項康樂、社交及附屬設施的分配比

例，審計署發現，現時在 32 份契約中，有 16 份是批予私人體育會所作“康樂

會所”或“體育及康樂會所”用途。該 32 份契約中也有 14 份容許會所把契約用

地用作會所在《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所訂用途。因此，這些會所可在契

約用地上營運各式各樣的體育和非體育設施。非體育設施包括食肆、酒吧、麻

雀房、按摩室／蒸汽浴室、足部反射治療室和理髮店。這些會所在政府以免地

價或以象徵式地價批出的土地使用方面有很大自由度。不過，雖然不少會所在

契約用地上提供各式各樣的體育和非體育服務，但審計署發現最少兩個會所沒

有把契約的土地地盡其用 (第 2.9、2.10 及 2.12 段)。

6. 在一九九九年批出一份新的私人遊樂場地契約　一九九九年九月，地政

總署根據行政會議所授權力，把一份契約以地價 1,000 元批予某會所。這份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年期為 21 年，有關土地位於新界北區，面積約 170 公頃。批

出該契約主要是為取代自一九三零年起批予該會所的一份涉及 159 公頃用地的

舊契約，以及一幅自一九九零年起由該會所以短期租約方式持有的 11 公頃用

地。雖然地政總署已取得當時的文康廣播局 (即現時的民政事務局) 的政策支

持，但審計署注意到，批出有關契約予該會所有若干特別之處。舉例來說，契

約涉及土地約 170 公頃，面積頗大，當中又把一幅之前以短期租約按市值租金

租予該會所的土地納入成為契約 (以象徵式地價批出) 的一部分。此外，該契

約並非完全符合用以規管所有在一九七九年以後批出或續期的契約的一九七九

年特別條件 (見上文第 3 段)，包括容許該會所把契約用地作居住用途，供會所

會員及其家屬、對等會員、海外賓客，以及比賽體育隊伍住宿。審計署認為，

如日後出現具充分重要性的個案，當局在批出契約前，應徵求行政會議的意見 

(第 2.19 至 2.24 段)。  

7. 有迫切需要全面檢討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　一九六九年一月，當局呈

交一九六八年報告時告知行政局，政府會按公眾利益需要，日後在相隔適當的

時段再就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進行類似的政策檢討。不過，現時有關契約的

政府政策主要還是根據一九七九年的原則制定的，當局自一九七九年以來並沒

有作出全面的契約政策檢討。結果，在二零一一或二零一二年期滿的契約，大

部分在獲得／將獲續期時，主要還是根據一九七九年的政策決定處理 (第 2.13、

2.28 及 2.2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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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設施”規定的實施情況

8. 根據一九六九和一九七九年的政策決定，幾乎所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都

訂明，私人體育會所須在主管當局 (即數個指定的政策局局長／部門首長) 提

出要求時讓合資格的外界團體使用會所的場地和設施，每星期開放三個時段，

每個時段三小時。然而，審計署發現，主管當局在過去 13年並沒有積極宣傳，

表明會所設施是可供外界團體使用的，而且亦沒有收到合資格外界團體就使用

該等設施提出的任何查詢或要求。直至二零一二年年中，民政事務局才公布，

合資格外界團體可直接聯絡會所， 在指定時段使用康體設施作體育用途 (第

1.11、3.4、3.15 及 3.16 段)。 

9. 行政會議在二零一一年七月通過，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應根據一九七九年

的政策決定獲續期，但該等會所必須符合各項續期條件，包括向“外界團體”(當

中包括學校、一些獲資助的非政府機構及體育總會) 進一步開放設施的經修訂

契約條件。根據較近期的特別條件，會所須提交“開放設施”計劃，供民政事

務局審批，並須就核准計劃下的設施使用率提交季度報告。二零一三年六月，

雖然契約仍有待續期，但民政事務局已促請各會所開始按進一步開放設施的規

定把其體育設施開放予外界團體使用。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民政事務

局已審批了 20 份契約的“開放設施”計劃。根據會所提交的季度報告的實際使

用概況，在大多數個案中，實際使用量都遠低於會所承諾的“開放設施”時數，

反映民政事務局有需要繼續加倍努力，促請各會所多加宣傳，讓各界得知其體

育設施可供“外界團體”使用 (第 3.4、3.8、3.11 及 3.18 至 3.22 段)。    

監察遵從契約條件的情況

10. 進行巡查以確保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用作預定用途　批出私人遊樂場

地契約予私人體育會所，是為發展及進行體育和康樂活動。會所不得使用契約

用地作任何其他用途 (例如商業活動或分租）。然而，沒有證據顯示地政總署本

身有進行定期的實地巡查，以確保有關土地用作預定用途。審計署特別留意

到，民政事務局和地政總署對雙方在監察契約用地用作許可用途和進行實地巡

查兩方面各自負責的範圍和職責，並沒有清楚界定 (第 4.7、4.8 及 4.10 段）。

11. 地政總署發現的常見違規情況　地政總署在進行目前一輪契約續期工作

期間，在實地巡查中發現一些常見的違反批地條件情況。這些常見違規情況包



— vi —

摘要

括違例建築工程、斜坡失修、佔用政府土地及違反用途限制。雖然違反某些批

地條件的情況是由其他執法當局負責規管的 (例如屋宇署規管違例建築工程)，

但地政總署須在契約續期工作中，跟進這些仍未解決的個案，並透過聯絡相關

執法當局，確保違規情況在契約續期前得以解決 (第 4.7、4.11 及 4.12 段)。

12. 發現懷疑違規情況　鑑於民政事務局和地政總署都沒有定期實地巡查私

人遊樂場地契約土地，政府實難以及時發現違反批地條件的情況。審計署在這

次審查工作中留意到一些懷疑違規情況，包括懷疑在契約用地上進行商業活動

／分租 (根據批地條件，兩者均屬禁止的行為)，例如由牟利的第三方營運食

肆、酒吧、體育用品店、按摩室和美容院 (第 4.13 段)。

目前一輪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續期工作

13. 須採取更為協調的方式評估公共用途需要　地政總署在考慮是否為某一

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續期時，一直負責統籌工作，並會向相關政府部門查詢“用

地是否須作公共用途”。在大多數個案中，政府部門會個別回覆，表示無意見

／不反對。審計署認為，採用上述模式評估契約用地是否須作公共用途，實在

過於零散。鑑於政府承諾增加短、中和長期的土地供應，審計署認為日後須採

取更為協調的方式，而民政事務局有需要與發展局、地政總署及其他相關政府

部門協作，共同評估到期續約的契約應否予以續期 (第 5.4(a) 段 )。

審計署的建議

14. 審計署的建議載於本報告的第 5 部分。本摘要只列出主要建議。審計署

建議民政事務局局長應與發展局局長、地政總署署長和其他相關政策局／部門

合作，盡快展開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檢討，並在檢討中考慮各有關方面的需

要和要求，以及本報告所載的審計署意見及建議，以期在多份契約到期前，定

出對契約的新政策方針 (第 5.8 段)。

15. 更具體而言，審計署建議民政事務局局長和地政總署署長 (如有需要)
應聯同其他相關政策局／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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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在一九六九和一九七九年所作的政策決定

(a) 根據在即將進行的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檢討中所定出的主要原

則，逐一審視個別契約，並研究應如何因應環境改變而修訂／改

善這些契約 (第 5.9(a) 段 )；

(b) 設立有效機制，以監察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的使用情況 (第5.9(b)
段 )；

(c) 制訂規劃標準，以協助評估日後應如何把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合

理地分配，從而提供各項體育及非體育設施，以符合契約的土地用

途 (第 5.9(c) 段 )；

(d) 日後如出現具充分重要性的個案，在批出私人遊樂場地契約前，徵

求行政會議的意見 (第 5.9(f) 段 )；

 “開放設施”規定的實施情況

(e) 定期檢討個別私人體育會所的核准“開放設施”計劃，並監察外界

團體按該計劃使用設施的情況 (第 5.9(g) 段 )；

 監察遵從契約條件的情況

(f ) 跟進本報告所述個案研究中的違規／懷疑違反批地條件的情況 (第
5.9(m) 段 )；

(g) 查核本報告所述的懷疑進行商業活動／分租的個案，如有需要，

可把查核範圍擴大至其他持有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的私人體育會所，

以全面掌握這些做法的情況及確定其是否恰當 (第 5.9(n) 段 )；及

 目前一輪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續期工作

(h) 與發展局局長及其他相關政府部門首長協作，共同評估到期續約的

契約應否予以續期 (第 5.9(p)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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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的回應

16. 當局整體上同意審計署的建議。民政事務局局長指出，民政事務局肩負

推動體育發展政策的整體責任，因此也負責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的審批和續期工

作。此外，還有其他不屬民政事務局職能範圍的事宜會影響契約，例如在審批

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時，須就土地使用政策作更深入的考慮。發展局局長和地政

總署署長均表示，發展局和地政總署已作好準備，為民政事務局即將進行的契

約政策檢討提供協助，而地政總署會支援民政事務局落實審計署的建議。


